
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

发改投资〔2016〕722 号

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下达职业教育产教融合
工程 2016 年中央预算内投资计划的通知

有关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及计划单列市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发展

改革委：

为持续提升职业教育基础能力，支持职业院校加强实训设施

建设，改善基本办学条件，推进产教融合、校企合作、工学结合，

加快建设现代职业教育体系，现将职业教育产教融合工程 2016

年中央预算内投资计划（详见附件 2）下达给你们，并就有关事

项通知如下：



一、请会同有关部门抓紧核实具体建设项目，及时分解下达

投资项目计划，进一步明确项目名称、建设地点、建设内容、建

设规模、年度投资、建设期限、资金来源及工作要求。请在接到

本通知后 20 个工作日内，分解下达投资项目计划并报我委备案，

同时抄报教育部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。

二、本次下达的中央预算内投资，均用于支持中等职业学校

项目建设。各地分解落实投资项目计划，必须严格执行国家发展

改革委、教育部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《关于编报“十三五”产

教融合发展工程规划项目建设方案的通知》(发改社会〔2016〕547

号）关于项目学校和建设内容的相关规定。

三、中央预算内投资对中等职业学校的补助标准，东部地区

控制在项目总投资的 40%以内，中部地区（含比照中部政策的地

方）控制在项目总投资的 60%以内，西部地区（含比照西部政策

的地方）控制在项目总投资的 80%以内。原则上，对每所中等职

业学校的中央投资补助额度不超过 2000 万元。西藏自治区、新疆

南疆四地州项目建设资金由中央投资全额安排。中央预算内投资

主要支持土建等基础设施建设（含购置仪器设备）。请各地严格

按照上述要求分解安排具体项目的中央补助投资。

四、地方政府和有关主管部门是本投资计划的责任主体，要

对相关项目的投资安排、建设进度和质量、投资和项目管理、实

施效果等负总责。各地要加强统筹财力，优先安排并打足资金，

保证“地方投资”和“其它投资”落实到位，不留缺口。地方各



级发展改革部门要在当地政府领导下，会同有关部门切实做好组

织协调和督促检查工作，及时落实投资计划。

请按照项目法人责任制、招标投标制、工程监理制和合同管

理制等建设管理法规加强对项目建设的监督、检查和管理，我委

将会同有关部门适时对项目建设情况进行检查。

附件：1.职业教育产教融合工程 2016 年中央预算内投资计划

汇总表（只发抄送单位）

2.职业教育产教融合工程 2016 年中央预算内投资计划

（分发主送单位）

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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